
【基本案情】
2015 年 2 月 ，被 告 人 董 传 桥 将 应

由黄骅市津东化工有限公司处置的废
碱液交由没有资质的被告人刘海生处
置。后刘海生联系被告人刘永辉租用
被告人李桂钟停车场场地，挖设隐蔽
排污管道，连接到蠡县城市下水管网，
用于排放废碱液。

2015 年 2 至 5 月，董传桥雇佣被告
人石玉国等，将 2816.84 吨废碱液排放
至挖设的排污管道，并经案涉暗道流
入蠡县城市下水管网。

同时，从 2015 年 3 月起，被告人高
光义等明知被告人娄贺无废盐酸处置
资 质 ，将 回 收 的 废 盐 酸 交 由 娄 贺 处
置。娄贺又将废盐酸交由无资质的被
告人张锁等人处置。张锁、段青松等
人又联系李桂钟，商定在其停车场内
经案涉暗道排放废盐酸。

2015 年 5 月 16、17 日，石玉国等人
经案涉暗道排放 100 余吨废碱液至城
市下水管网。同月 18 日上午，张锁等
人 将 30 余 吨 废 盐 酸 排 放 至 案 涉 暗
道。下午 1 时许，停车场及周边下水
道大量废水外溢，并产生大量硫化氢

气体，致停车场西侧经营饭店的被害
人李强被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本案废碱液与废盐酸结
合会产生硫化氢，并以气体形式逸出；
李强符合硫化氢中毒死亡。

【裁判结果】
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废

碱液、废盐酸均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属危险废物。被告人董传桥等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排放有毒物
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
污染环境罪。董传桥等人非法排放废
碱液，娄贺等人非法排放废盐酸，均对
李强硫化氢中毒死亡这一结果的发生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应对李强的死
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各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一审
法院判决被告人董传桥等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二年不等，并
处罚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
一审刑事判决部分予以维持。

【典型意义】
本案系污染环境致人死亡案件。

危险废物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
反应性、感染性等危险特性，收集、贮

存或处置不当，不仅严重威胁生态环
境安全，更可能直接危及人体健康甚
至生命。近年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现 象 屡 禁 不 绝 ，环 境 风 险 日 益 凸 显 。
面对环境污染犯罪呈现的大幅增长态
势，坚持最严格的环保司法制度、最严
密的环保法治理念，加大对环境污染
犯罪的惩治力度，服务保障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人民法院审判工
作的重要职责。

本案中，被告人董传桥等挖设隐
蔽 排 污 管 道 ，将 废 碱 液 排 放 至 城 市

下 水 管 网 ，被 告 人 张 锁 等 利 用 同 一
暗 道 排 放 废 盐 酸 ，造 成 一 人 死 亡 的
特 别 严 重 后 果 。 人 民 法 院 全 面 贯 彻
宽 严 相 济 刑 事 政 策 ，充 分 发 挥 环 境
资 源 刑 事 审 判 的 惩 治 和 教 育 功 能 ，
结 合 各 被 告 人 犯 罪 事 实 、情 节 和 社
会 危 害 性 ，依 法 认 定 提 供 、运 输 、排
放 、倾 倒 、处 置 等 环 节 各 被 告 人 的 刑
事 责 任 ，从 重 判 处 刑 罚 。 本 案 的 审
理 和 判 决 对 于 斩 断 危 险 废 物 非 法 经
营 地 下 产 业 链 条 、震 慑 潜 在 的 污 染
者具有典型意义。

现在的老人大多疼爱孙子女，往往
将自己的房产等财产立遗嘱由孙子女
继 承 。 这 种 拿 着 遗 嘱 的 当 事 人（孙 子
女）99%都想当然地认为，祖父母的财产
就是自己的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继承权利，
则视为放弃继承。

小齐自幼就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深受他们的喜欢。2013 年 8 月，爷爷奶奶
到公证处立下遗嘱，将他们共同所有的
一套房产留给孙子小齐继承。2015 年，
小齐的爷爷、奶奶在间隔三个月内相继
去世。处理完奶奶的后事后，小齐从父
亲手中拿到了二位老人的公证遗嘱，但
由于自己一直居住着爷爷奶奶的房子，
就没有要求办理过户手续。

2018年3月，小齐因准备结婚，在女朋
友的要求下，拿着公证遗嘱到房管部门及
公证处办理过户手续，不料遭到拒绝，要求
其与父亲、姑姑、叔叔进行商议。但这时小
齐的姑姑、叔叔均以房屋有自己的份额为
由，不同意将房屋过户给小齐。对此，小齐
将其父亲、姑姑和叔叔起诉至法院，要求按
照爷爷奶奶立下的公证遗嘱继承他们所有
的这套房产。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齐在爷爷奶
奶去世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向其叔
叔、姑姑作出过任何接受爷爷奶奶遗赠
的表示，也没有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或
者起诉，其爷爷奶奶所立公证遗嘱已经

失 效 ，这 套 房 产 应 当 按 照 法 定 继 承 处
理。故此，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小齐的
诉讼请求。

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
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
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人。同时，根据《继承法》
第十条规定，法定继承人只包括配偶、
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因孙子女不是法定继承人，所以该
案中小齐爷爷奶奶留下的公证遗嘱虽
然表现为遗嘱形式，但事实上是一种遗
赠。

《继 承 法》第 二 十 五 条 规
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
作 出 放 弃 继 承 的 表 示 。 没 有
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
赠 人 应 当 在 知 道 受 遗 赠 后 两
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
遗 赠 的 表 示 ，到 期 没 有 表 示
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
或 被 宣 告 死 亡 时 开 始 。 本 案

中，当小齐奶奶的后事处理完毕，其父
亲将二位老人的公证遗嘱交给小齐后，
其在两个月内未向叔叔、姑姑作出接受
爷爷奶奶遗赠的表示，也未到公证处等
有关部门办理接受遗赠的声明书公证
等，法院无法认定他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了明确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遗赠自动
失效，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据此，
法院最终判处小齐败诉。

在此，办案法官提醒，遗赠与遗嘱
继承都是通过遗嘱方式处分财产，遗赠
中遗赠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
织或国家，但必须不是立遗嘱人的法定
继承人；而遗嘱继承人只能是自然人，
并且必须是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
需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不表示放弃的，视为接受；受遗赠人应
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的
表示，如不表示，视为放弃接受遗赠。

□ 古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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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聪 赵增强

□ 王萌萌

“法官，为什么对方没有驾驶证，发生
事故时我在路边停着，他开车追我车尾，
我还需要负责呢？”近日，邢台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18 年 10 月 3 日 19 时，李某驾驶收割
机在回家途中，因车辆发动机发生故障，
便将车停在公路上进行维修。由于车上
没有准备停车警示标志，又没有在车旁放
置停车警示物，造成王某驾驶的小型货车
追尾，王某受伤住院，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事故发生数天后，王某才向交警部门
报警，致使事故现场无法查证，双方责任
无法认定。后王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车损及医疗费。李某提起反诉，要求
王某赔偿相应的车辆损失。

在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
原告王某认为自己虽然是追尾，但追尾的
原因是因为被告李某修车时忘记打开车
灯和警示灯，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放置警示标志。而被告李某则认为，原告
王某无证驾驶货车且未保持安全车距、导
致追尾其正在修理的玉米收割机，王某依
法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法院经调解无果后，依法判决原告王
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
离发生追尾，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
告李某驾驶的联合收割机上路，李某应负
此事故次要责任。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服
判。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
持 足 以 采 取 紧 急 制 动 措 施 的 安 全 距 离 。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
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
时 ，驾 驶 人 应 当 立 即 开 启 危 险 报 警 闪 光
灯 ，将 机 动 车 移 至 不 妨 碍 交 通 的 地 方 停
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
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
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机
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
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
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 50 米至
100 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
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侵权责任法》第二
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
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 案 中 ，王 某 驾 驶 小 型 货 车 快 速 行
驶，未与前车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造成
车辆追尾，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李
某驾驶的收割机在发动机发生故障被搁
置 道 路 上 后 ，未 采 取 法 律 规 定 的 处 置 措
施，致其他通行车辆处于事故发生的高风
险状态，为此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
的事故责任。故此，法院作出了王某负事
故 主 要 责 任 、李 某 负 事 故 次 要 责 任 的 判
决。

结婚、离婚是常事，闪婚、闪离也
不足为奇。一对青年男女认识一个
月便闪婚，两个月后便分居，这一分
居就是一年多，后来双方闹离婚。离
婚可以，当初的彩礼是否应当返还？
近日，曲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
起离婚要求返还彩礼的民事案件。

2017 年 8 月，齐某、刘某经人介绍
相识后不到一个月，就登记结婚走入
婚姻的殿堂。同年 10 月，双方因生活
琐事发生矛盾而分居。去年底，齐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婚前与刘某缺乏
了解，婚后双方性格差距过大，始终
无法建立夫妻感情，无法继续与其维
持夫妻关系，遂要求与刘某离婚，并
要求其返还婚前索要的彩礼款。同
时，齐某提交了给付被告彩礼款以及
证实因给付彩礼款致其家庭十分困
难的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经人
介绍认识一个月便登记结婚，结婚时
间较短，现无法共同生活，且原告执
意 要 求 离 婚 ，应 视 为 夫 妻 感 情 确 已
破裂，原告的离婚之诉，法院予以支
持 。 被 告 刘 某 婚 前 索 要 彩 礼 款 ，给
原 告 造 成 生 活 困 难 ，彩 礼 款 应酌情
返还。据此，法院作出准予原、被告
离 婚 ，被 告 部 分 返 还 原 告 彩 礼 的 判
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
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
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
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
前 给 付 并 导 致 给 付 人 生 活 困 难 的 。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
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虽然是
男方齐某提起离婚，但由于结婚时间
较短，且其给付被告刘某巨额彩礼款
致其家庭十分困难，故此法院作出了
被告部分返还原告彩礼的判决。

闪婚不久男方提出离婚
法院判决女方退部分彩礼

我省审结的两起案件入选
全国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被告人董传桥等19人污染环境案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7-2018》（白皮书）、《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
告 2017-2018》（绿皮书），以及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我省法院审结的两起案件成功入选十
大典型案例，分别是被告人董传桥等 19 人污染环境案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
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
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秦皇

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方圆公司）因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玻璃
窑炉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大气污染物并拒不改正等行为，被秦
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分四次罚款
共计 1289 万元。2015 年 2 月，方圆公
司签订总金额为 3617 万元的《玻璃窑

炉脱硝脱硫除
尘 总 承 包 合
同》。 2016 年
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
发 展 基 金 会
（以 下 简 称 绿
发 会）提 起 本
案 诉 讼 后 ，方
圆公司缴纳行
政 罚 款 共 计
1281 万 元 ，并
加快了脱硝脱
硫除尘改造提
升 进 程 ，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通过环保验

收，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2017 年 6 月 17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2016 年 12 月 2日，
方圆公司再次投入 1965 万元，增设脱硝
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环境保护部环
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
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按照虚拟治理
成本法，将方圆公司自行政处罚认定
损害发生之日至环保达标之日造成的
环境损害数额评估为 154.96 万元。

【裁判结果】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一 审 认

为，本案起诉后，方圆公司积极投入，
加快治理污染设备的更新改造，诉讼
过程中经环保验收已达标排放并取得
排污许可证，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违法行为已经停止。环境保护部环
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
究中心具备法定资质，评估依据已经
双方当事人质证，按照虚拟治理成本
法计算的环境损害数额包括修复被污
染的大气环境的费用和因非法排放大
气 污 染 物 给 环 境 造 成 的 损 害 两 项 内
容，应予确认。方圆公司污染大气行
为影响群众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
精神损害，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
任。绿发会虽主张差旅费、律师费等
费用，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考虑本案实
际情况予以酌定。一审法院判决方圆
公 司 赔 偿 损 失 154.96 万 元 ，分 三 期 支
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用于该
地区的环境修复；在全国性媒体上刊
登致歉声明；向绿发会支付因本案支
出的合理费用 3 万元。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京津冀地区受理的首例大
气污染公益诉讼案。大气污染防治是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之一，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是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
本案审理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绿发会
的具体诉讼请求，对方圆公司非法排
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了
界定和评估，积极探索公益诉讼专项
资金账户运作模式，确保环境损害赔
偿金用于受损环境的修复。

本案受理后，方圆公司积极缴纳
行政罚款，主动升级改造环保设施，成
为该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环保
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实现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和修复功能，同
时还起到了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生态环
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采用绿色生产方
式的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

本案的审理和公开宣判对司法服务
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治理和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将对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和区域生
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人民法院报》）

路边修车未警示
发生追尾也担责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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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